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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医药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药”）

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制药”）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签

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重庆医药拟收购天圣制药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部分医

药商业公司股权。该协议仅为双方对股权交易事项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交易方

案，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同时，本次交易需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计、评估及相应审批程序。 

2、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2 月 12 日，重庆医药与天圣制药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以

下简称“《意向协议》”）。  

根据《意向协议》，在天圣制药完成其医药商业板块资产整合的前提下，重

庆医药拟收购天圣制药部分医药商业公司股权。 

本次交易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审计、评估基准日，交易各方将参考

评估结论对最终交易对价进行进一步协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圣制药下属医药商业板块主营与公司相近，其主要经营区域为重庆市区县

市场，公司通过本次股权收购，可以提升公司在重庆市区县市场的份额。同时，

通过公司的品种资源，物流网络，企业文化输出，增强新收购企业的盈利能力，

从而进一步夯实公司的重庆大本营优势。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将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

审计、评估程序。同时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本次股

权收购事项进行审议。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为完成整合后的天圣制药旗下医药商业板块资产，

初步意向收购目标公司如下表，最终交易标的以正式签署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所

约定为准：



 

序号 目标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1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

公司 
刘维 10,010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组团 J

分区10-2号地块工业配套

生活用房四层 

2007 年 09 月 29 日 销售药品、医疗器械，中药材收购、种植、研发，药

品研发、仓储服务、普通货运等 

2 
重庆天圣药业有限

公司 
刘维 2,200 

重庆市万州区金龙路 7 号

3、4 层 

2000 年 09 月 13 日 销售化学品、医疗器械，药物研发，仓储、装卸服务

等 

3 
重庆长圣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刘维 10,100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万安街道都督大道 39 号

(恒宇天街)二楼 

2009 年 05 月 21 日 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

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中药材加工，药物研发，仓储、

装卸服务等 

4 
重庆天泰医药有限

公司 
谭华 200 

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

区路白家河物流仓储厂房

3-1 号 

2003 年 10 月 20 日 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

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I 类医疗器

械等 

5 
重庆天通医药有限

公司 
刘爽 120 

重庆市南川区南城和平路

20 号 D 座 9 号 

1998 年 09 月 10 日 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

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中药饮片、

中药配方颗粒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 

6 
重庆国中医药有限

公司 
黄智慧 1,786 

重庆市万州区红星东路

259 号 

2009 年 09 月 15 日 物流仓库出租 

7 
重庆威普药业有限

公司 
姜海霞 1,000 

重庆市长寿区望江路 53

号  

2000 年 11 月 28 日 批发药品及医疗器械；物流配送、仓储装卸管理服务

等 

8 天圣制药集团重庆 姜海霞 5,000 重庆市合川区核心工业园 2014 年 10 月 27 日 批发药品及医疗器械；仓储装卸服务等 



市合川区药业有限

公司 

区南沙路 329 号仓库-1 号 

9 
重庆大美药业有限

公司 
申渝群 5,000 

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大桥

路 6 号三层  

2017 年 01 月 24 日 批发药品及医疗器械；仓储装卸服务等 

10 
重庆世昌医药有限

公司 
张昌元 5,000 

重庆市永川区永津路 18

号 10 幢 

2016 年 11 月 17 日 批发药品及医疗器械等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天圣制药，其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 年 10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 

注册资本 31,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爽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仅限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散

剂、大容量注射剂、茶剂、溶液剂、酊剂、醑剂、药用辅料(甘油、

白凡士林、黄凡士林、液体石蜡)、原料药(盐酸小檗碱和罗通定)、

软膏剂、乳膏剂、糊剂、栓剂、凝胶剂、消毒剂、卫生用品;批发化

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

物制品(除疫苗)、中药饮片、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普

通货运(以上经营范围按相关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中药材种

植;物流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药品研发与技术服务;中药材初加工

(仅限挑选、整理、捆扎、清洗、晾晒);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自然人刘群先生持有天圣制药 32.47%股份，为天

圣制药实际控制人。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天圣制药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本次交易中，重庆医药将作为资产受让方，为协议乙方。 

天圣制药为资产出让方，为协议甲方。 

（二）交易安排 

1、本意向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应立即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第三方会

计师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双方确认，目标公司的财

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完成之日起 3 日内，若乙方能实施收购，则由乙方采用现

金方式进行收购。若乙方因审批程序原因致使自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完成之

日起 3 日内仍不能立即实施收购的，为达成甲乙双方对于本次交易的整体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由双方认可的适合的第三方（指基金或其他投资机构）先行采用现

金方式进行收购，再由乙方通过其他方式完成本次交易。第三方收购完成后，由



第三方委托乙方对目标公司进行托管，各方签署具体的托管协议。 

2、在第三方收购后，若乙方完成了全部审批程序，则由乙方向第三方收购

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甲方对此无条件同意。 

3、双方根据审计和评估确定的结果，按照本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共同协商，

并进一步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包括与第三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如涉及）。双方一致确认，原则上双方应当按本协议确定的原则进行收购。 

（三）交易价格 

交易双方拟参考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综合考虑目标公司财务及发

展前景、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最终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定金人民

币 200 万元（大写：贰佰万元），在双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定金自动转

作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冲抵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若由第三方与甲

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则在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且第三方支付首笔股权转

让款后 5 个自然日内，甲方向乙方无息退还全部定金。 

（四）合同主要事项 

1、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应立即启动为完成本次交易所需的内部资产重组等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剥离不纳入收购范围的公司或资产等事项。 

2、双方一致同意，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重组董事会，由董事会选

举董事长、或聘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人员，其中由甲方推荐的人员担任重庆长

圣医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由乙方

推荐的人员担任所有目标公司（包括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财务总

监。双方均应当促使对方提名推荐的人员当选为目标公司的前述职务，按公司章

程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目标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企业有前置审批要求的，要遵照

执行，并符合乙方的规章制度要求。 

3、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收购完成后，所有目标公司每年在依法弥补亏损和

提取法定公积金并经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应将所余税后

利润的 30%至 50%向股东进行现金利润分配。 

4、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收购完成后，在甲方目标公司配送的优势区域：垫



江、万州、南川，乙方原有的当地分子公司须在半年内逐渐退出配送，被整合到

目标公司，原则上上述区域均由收购后的目标公司负责药品配送，确需由乙方非

当地公司配送的除外。同时，乙方拥有的跨国公司进口产品和全国集中采购中标

产品，在上述区域内，可以由上述约定的目标公司进行配送，但该目标公司未开

户的客户以及确需由乙方非当地公司配送的除外。除了垫江、万州、南川以外的

重庆市其他区域，目标公司和乙方配送业务共存，市场化管理。 

5、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应良性互补，共同协助目标公司

努力发展主营业务，培育新的业务领域和利润增长点，增强目标公司未来的持续

盈利能力，双方均不能因各种原因而限制目标公司的发展或者损害目标公司的利

益（如进行利益输送、让渡商业机会等），确保目标公司独立经营。 

（五）有效期限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合同章之日生效。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届满 60 日为本协议有效期。若本协议生效后 60 日内，非因

任何一方原因导致双方尚未签订关于本次交易的进一步文件，本协议自动解除，

此时甲方向乙方无息退还全部定金，但届时另有约定的除外。无论如何，双方均

应力争在前述有效期内完成本次交易。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交易方案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沟通

协商，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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